
地方财政

浙江财政促进地方金融业健康发展
浙江省财政厅

近年 来，浙江财政加 强地 方金

融 资产财务监管，加 大 财税扶持力

度，有力地促进了地 方金 融 业健 康

发展。目前，浙江已成为金融市场发

展 最快、风 险 最小、回 报最 高、机

构 和投资者最活跃的省份之一，也

是 全国金融 机构 最齐全、金融规模

增长最快、金 融资产质量最好的省

份之一。到 2009 年底，全省银行 业

金 融机构存款 总额 44336.49亿元，

贷款 总额 37997.98 亿元，新增贷款

9061.90 亿元，同比 增长 31.3% ，在

支持经 济发 展、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

优化、拓 宽经 济建设 融 资渠道等方

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一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优

化地方金融业发展环境

（一）推进金 融 环 境建设。积 极

推进“信用浙江”建设，完善社会信用

体系，取消对地方金融的限制性 政策

和规定，为地方金 融 业持 续、快速、

稳 定发展营造公平、有序、优良的竞

争环 境。积 极参与金 融 形势分析研

究，加 强地方产业政策、财政政策与

货币信 贷政策的协调配合，构筑经济

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平台。强化财政

对地方金融业的服务，积极 配合地方

政府开展地方金融 业国际推介活 动，

推动地方金融业的国际化，引进国际

金融资本和先进的金融管理模式。

（二）研究制定扶持地 方金融 业

发 展 政 策。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

十分重视地 方金融 业的发展，相继

出台了加 快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资本

市场发展以 及 加 强民间融资管理的

政策，有效促进了地 方性 银 行、证

券和保险 业的规范与发展。为进一

步改善金融保险 业发展环 境，省财

政实施了金 融保险 业税收 增收 奖励

政 策，对省级金融保险 业营业税当

年增收部分给予市县 20% 的 奖励；
对当年引进全国性 金融保险 机构总

部（或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）的，给

予引进地政府一次性奖励。2008—

2009 年，省财政给予市县政 府金融

保险 业税收增收 奖励资金达 5.45亿

元。与此 同时，省财政自 2008 年开

始 每年安排 1亿 元资金，专项用于支

持金融业的发展。

（三）加 大政 策引导，促进金融

创新。各级财政通过贷款贴息等方

式，鼓励银行业金融 机构尤其是农

村合作金 融 系统、邮储 银 行 开展林

权、排污权、农村住 房、出口 订单等

抵押贷款业务。大 力发 展 基金投资

类组 织，省财政出资 10 亿元设 立了

产业投资基金，主要对涉及全省的重

大基础 设 施建设 和产业转型升级项

目进行引导性、战略 性投资；出资

5 亿 元设 立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，

鼓励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创业（风险）

投资基金、成长型企业股 权投资基

金的发展，使各 类基金 组 织 成为全

省充裕的民 间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

的 重要载体。对创业投资企 业 采取

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

新技术企 业的，给予一定的财税支

持。省财政 还 出资 65亿 元，吸引国

有大型企业资本 35亿元，共同组建

注册 资本达 100 亿 元的金融控股公

司，壮大金融投资实力，集聚和优化

资源配 置，实现金 融国有资产的保

值增值，做大做强地方金融产业。

二、加强资产财务监管，防

范金融风险

（一）理顺管理体制，强化金 融

资产监管。一是根据财政部金融国有

资产管理制度和浙江省实际，积极建

议省政府理顺金 融国有资产管理体

制，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防范金

融风险。在省政府的支持下，省政府

办公厅及时协调各方，理顺 了金融国

有资产管理体制，并在省财政 厅“三

定”方案中予以 明确，由省财政厅按

规定管理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。目前

已逐步将原由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金

融企业 划归省财政厅监管。二是以 产

权登记为基础，以 资产评估核 准备

案为重点，规范地 方金融国有产权转

让行 为，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。在认真

执行财政部金融国有资产财务管理制

度的同时，指导市县财政部门认真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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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金融国有资产监管职责，扎 实开展

产权登记、年检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

考核、资产评估转让、绩效评价等工

作，切实履行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

监管职责。目前，金融机构国有产权

转让行为均由省财政履行管理职责。

积极参与杭州银行上市工作，对该行

的国有资本进行了审核确认，协调国

有股转持社保基金的工作，确保国

家政策得到落实。三是加 强未上市公

司股份公司股权转让试点，促进全省

企业优化资源配置，加快产业转型升

级，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。

（二）强化金 融财务管理，规范

金融财务行为。一是以 执行《 金融企

业财务规则》为契机，加 大对金融企

业财务监管力度，认真做好地方金融

企业财务决算、季度快报工作，确保

基础数据采集及时、准确，认真分析

地方金融企业财务运行状况，为领导

决策建言献 策。二是理顺农村合作

金融机构财务管理体制。做好农村

合作金融机构财务制度与税收制度

的衔接工作，制定农村合作金融 机

构 财务管理 办 法，加 强对农村合作

金融机构的财务管理。妥善解决省

农信联社管理费等问题。省农信联社

具有管理与服务的双重职能，对全省

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发挥了重

要作用，但 其一直是通过收取管理费

来保证其职能的实现。新所得税法出

台后，收取管理费出现了重复征 税问

题。在省政 府的支持下，加强同省国

税局的协调，妥善处理了这个问题，

保证其职能得到正常发挥。三是指导

小额贷款公司执行《 金融企业财务规

则》等金融财务管理制度。进一步提

高风险 防范意识，要求小额贷款公司

的小企业 和涉农贷款应在税前全额

计提拨备损 失准备金，并参照 农村

合作金融机构的标准计提呆账 准备

金。结 合实际，研究制定了小额贷款

公 司会计核算办法的参考范本，规范

其财务行为，防范财务风险。四 是加

强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。根

据财政部要求，对国有及国有控股金

融企业 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 配

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，并对城市商业

银行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高管薪酬

分配情况进行了调研。在调研的基础

上，加 强同省农信联社的合作，制定

了县（市、区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高管

人员薪酬管理暂行办法。

（三）努力化解金 融风险。一是

加 强中央专项借款的对账和管理，用

好还好专项借款。继续加 大清收资产

的处置、追偿和变现力度，积极筹措

资金，按时还款。对不能及时归还借

款的市县实施预算扣款。二是加 强同

浙江银监局合作，在要求省级银行业

金融机构努力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

同时，派出联络员参加 董事会和股东

大会，不定期召开金融风险 分析会，

加 强对金融风险的分析与研究，增强

对风险的判断和识 别能力，强化财务

风险控制和管理，提升防范和化解风

险的能力。三是继续安排省级 配套资

金，妥善处理好有关证券机构个人债

权的兑付工作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三、加大风险补偿力度，缓

解小企业融资困难

（一）完善小企业贷款风险 补偿

政策。自 2005 年始实施了小企业贷

款风险 补偿政策，省市县三级 财政

每年预 算安排一定资金，用于银行

业金融机构新增小企业贷款的风险

补偿。2009 年，进一步完善了小企

业贷款风险 补偿 办法，以 银行业金

融机构上一年度小企业贷款月均余

额 为基数，按 小企 业贷款比 上年净

增额的 5‰予以 补偿，其中对服务业

贷款按 8‰予以 补 偿。2006—2009

年，各级财政安排银行业金融机构

风险 补偿资金 2.12亿 元，其中省财

政 1.2亿 元。此项政 策的实施鼓励了

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大对小企业贷款

的支持力度，共撬动银行业金融机

构新增小企业 贷款424 亿 元，有效

缓 解了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。另外，

省财政积 极联合建行省分行、阿里

巴巴搭建新的融资平台，突破传 统

金 融服务对中小企 业 的支持模式，

建立了便捷高效、信息共享、贷款便

利的网络银行。三方各安排 2000 万

元资金建立了风险 池，对网络银行

发放的小企业贷款予以 风险补偿。

（二）大力支持信用担保体系建

设。积 极 实施担保机构风险 补偿。

为进一步加 大对担保机构的扶持力

度，鼓励担保机构为小企业融资提

供更多的担保服务，省财政给予担

保机构一定的风险 补偿。3 年来，省

财政安 排 担保机构风 险 补偿 资金

3330 万 元。省 财政还 安 排 9473.92

万元资金用于增加 担保机构资本金

和担保业务的发 展。同时，加 强再

担保机 制的研究。经 过多年发展，

浙江省信用担保业 在机 构数量、资

本金实力、担保能力、管理水平、制

度完善和行业自律建设等方面都得

到了长足 的发展，为再担保机制的

设 立和发挥作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在省委、省政府的直接支持下，近

期省财政进一步加 大了设 立信 用再

担保基金的研究力度，力争尽快建

立再担保机制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。

四、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体系

建设

（一）加 快推进农村合作金 融

改 革与发展。一是政府用有效资产

支持农村信 用社 改 革。近年来，各

级政府以 现金、土地和其他形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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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资产 25.55亿元（其中财政拨款

1.96 亿元）处 置农村信 用社 不良资

产。为鼓励各地政府加 大对农村信

用社的政策扶持力度，省财政补助

各级政府 670 8万元，帮助特别困难

的农村信 用社 消化不良资产。省财

政 还安排 616 万元资金 专项 用于省

农村信用联社 加 快信息化建设。二

是积 极 落实中央财税政策，支持农

村合作金 融 改 革。争取中央财政保

值 贴 息资金 1亿元，帮助农村信 用

社提高资本实力。积 极实施农村信

用社 税收 优惠政 策，2003—200 8

年累计减免 农村信 用社营业税、所

得税 87.85亿元，大 大 增强了农村

信 用社发展实力。三是给予农村信

用社税费扶持。近年来共减免农村

信用社房产税 1349.7 万元，免征 契

税 2486.92 万元，返 还 农村信 用社

土 地 出 让 金 6.06 亿元。四 是 妥 善

处理农村信用社 遗留问题。为加 快

农村信用社核销 不良贷款和处 置亏

损挂账，规定对确属无法收回 但 又

达 不 到规定的 呆账 核 销 条件的 农

村信 用社 贷款 ，报经税务机关审核

后在税前核销。对确属无 法收回 的

农村信 用社代 垫诉讼费，经审核批

准后作损 失处理并在税前扣除。五

是增强 农村合作金 融 机构在 农村

地区的金 融 服务能力，省财政安排

3500 万 元 为农村合 作金 融 系统 购

买 A TM 机、P O S 机以 及 流 动 金 融

服务车提供补助。六是 坚持因地制

宜，分类指 导原 则，对城市化程度

较 高、农贷比 重较低、资产规模较

大、经营实力较 强、管理 服务较 规

范的农村合 作金 融 机构 试 行 股份

制改造。

（二）支持小额 贷款公司发 展。

一是研究制定促进小额 贷款公司健

康发展的财税政策，要求县级政府

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贷款、弱势群

体的创业贷款和其他领域的小额贷

款给予 5‰的风险补偿。省财政根据

小额 贷款公司年度考评结果和各地

补偿 情况，通过转移支付 的 方式给

予县级财政适 当补助。2009 年，省

财政 补助县 级 财政 716 万元，鼓 励

各地支持小额 贷款公司的发展。二

是对服务“三农”和小企业贡献突出、

考评优秀的小额 贷款公司，其缴纳

的营业税和地 方留成部分所得税，3

年内由同级财政予以 全额补助。对纳

税确 有困难的小额 贷款公 司，地 方

政府对有权限的税费经批准后予以

减免。在政 策的支持下，目前已审批

并开业小额 贷款公司 86 家，贷款总

额 129亿 元。

（三）实施农业贷款 风险 补偿政

策。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增加 对

“三农”的信 贷支持力度，浙江省于

2008年实施了农业贷款风险 补偿政

策，财政以 上年度农村合作金 融机

构农业贷款的实际余额为基数，按农

业贷款比上年末净增额的 5 ‰予以 风

险补偿。为调动各地积极性，规定县

市财政资金与省实行 配套，资金配套

比例为 4：6，其中经济欠发达县市和

海岛县市配套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

承 担。2008—2009年，各 级财政核

拨农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 5179.23万

元，其中省级财政拨付 4042.74万元，

有效撬动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新

增农业贷款 113.77亿元，鼓励了农村

合作金融机构加 大对“三农”的信 贷

支持力度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“三农”

融资困难问题。

（四 ）积 极推进农业保险 保费补

贴工作，努力化解农业生产风险。制

定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 办 法，努力推

进农业保险补贴工作的稳步开展。目

前开展了水稻、能繁母猪、奶牛、油

菜、公益 林等 5个必 保品 种和 大棚

蔬菜、露地西瓜、柑橘树、林木、生

猪、鸡、鸭、鹅、淡水鱼等 9 个选保

品 种，并鼓励各地开办特 色保险 品

种。逐步将农业保险参保对象从大户

扩大到以 大户为主、兼顾部分散户，

让更多种养户得到实惠。进一步提高

保费补贴比例，水稻、油菜保费财政

补贴 90% ；大棚蔬菜、露地西瓜、柑

橘树、林木、淡水鱼等 5 个品 种保费

财政补贴 45% ；奶牛保费财政补贴

60% ；生猪、鸡、鸭、鹅等品 种保费

财政补贴 65% ；能繁 母猪保费财政

补贴 80% ；公 益林 火灾保险 保费由

财政全额补贴。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

差异，省财政与市县财政采取了不同

的配套比例，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和海

岛县的财政压力。自 2006 年实施农

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 来，财政资金

投入逐年加 大，2006 年保费补贴 资

金 445.6 万 元，2007年 4615.4 万 元，

2008年1.05亿元，2009 年已拨付保

费补贴资金 1.70 亿元。

（五）实施农村住 房保险补贴制

度。浙江省农村住房保险 补贴政策

已实施3 年，目前该项工作由试点转

为日常工作。农村住房保险 的保费资

金由财政补助和农户自交构成，一类

风险 区域保费 15元，其中，参保农户

每户每年自交 5元，当地财政补助 6

元，省财政补助 4元；二 类风险区域

保费 10 元，其中，参保农户每户每年

自交 3元，当地财政 补助 4 元，省财

政补助 3元。农村低保户和没有实行

集中供养的“五保”人员，其自交保费

部分由当地 财政 全额 补助。欠发达

地 区及海岛县 当地财政需承担的部

分，由省财政补助一半。每户倒 塌房

屋 最高赔付 1.8 万元，每间赔付最高

3600 元。3年来，各级财政共补助保

费 2.14亿元，其中省财政 1.11亿 元，

为全省 1000 多万户农户的生产、生活

织就了一道安全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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